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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海商法§98）。 
因雙方過失： 

海商法§97規定：「碰撞之各船舶有共同過失時，各依其過失程

度之比例負其責任。不能判定其過失之輕重時，各方平均負其責任。」

「有過失之各船舶，對於因死亡或傷害所生之損害，應負連帶責任。」

亦即關於物之損害，採比例分割責任，碰撞之各船舶，各依過失程度

之輕重，比例負其責任。若對人的損害，則負比例連帶責任。且此項

賠償責任亦「不因碰撞係由引水人之過失所致而免除。」茲述如下： 
物之損害→比例分割責任（對內：比例，對外：分割）：因物之損

害，碰撞之船舶對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時，採比例分割責任，亦

即船舶碰撞各依過失程度之比例，決定各自責任之範圍，並分別

（分割）就其應負之責任對被害人之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也。若

碰撞之各船舶均有過失，但其過失輕重無法辨別時，各負百分之五

十，平均負擔責任，並各自對被害人之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故碰撞之各船舶，雖然對被害人之第三人，構成民法上共同侵權行

為，但由於海商法有比例分割責任制之特別規定，自應優先於民法

共同侵權行為之規定而適用。 
人之死傷→比例連帶責任制（對內：比例，對外：連帶）：船舶碰

撞發生人身傷亡的情形，有過失之船舶對於被害人之第三人負連帶

責任，但其內部應分擔額仍以損失額為基礎，依過失比例分別計算

之，若逾越分擔額而為清償者，對於他船得行使求償權。故一船舶

依連帶債務之規定，對於人之死亡或傷害為金額之賠償後，仍得依

海商法§97Ⅰ之規定，對他船請求其應分擔之部分1。 
賠償方法：賠償方法有下列二種： 

單一責任法：單一責任法，亦稱單一責任主義，乃指由應賠償較

多之一方按雙方比例賠償之差額（雙方互相抵銷後之賠償差

額），給付賠償較少一方之賠償方法也。例如A、B兩船相撞，

A損失200萬元，B損失100萬元，因雙方各50%過失，則A應對B
賠50萬元，B應對A賠100萬元，則雙方互為抵銷之後，僅由B對

A賠50萬元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施著，283～284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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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叉責任法：交叉責任法，亦稱交叉責任主義，乃指由各碰撞之

船舶，各自按其過失之比例，就對方之損失而互相賠償，不先互

相抵銷之計算賠償方法。例如A、B兩船互撞，A損失100萬元，

B損失500萬元，其過失程度經判明為A70%、B30%，則A對B應

賠500萬 × 70% = 350萬元，B對A應賠100萬 × 30% = 30萬元。 
依單一責任法，碰撞船舶之保險人，因責任險所給付之保險金為

依抵銷後差額計算之數額，數額不但小，而且兩船保險人之一亦

因其被保險人經抵銷後對他船不負賠償責任而免予給付保險金。

因此交叉責任對於船舶所有人有利，為各國所採行。 
船舶碰撞雙方過失條款：「船舶碰撞雙方過失條款」，係指運送契

約或載貨證券上所列之條款，規定船舶碰撞雙方均有過失時，貨方

由對方船舶所有人獲得之賠償金額，係直接或間接由本船之船舶所

有人支付者，貨方應將該項金額支付給本船之船舶所有人，以填補

其損失。 
英國早期關於船舶碰撞就貨物損失，採「平均連帶責任制」，即各

有過失之船舶所有人對外負連帶責任，對內則採平均分擔責任；其

後改採「比例連帶責任制」，即船舶所有人對貨物所有人負連帶責

任（對外），碰撞船舶間則依比例決定分擔額（對內），不論「平

均連帶責任制」或是「比例連帶責任制」均有訂立「船舶碰撞雙方

過失條款」，以避免因此產生之不公平之必要。舉例而言，運送人

因其船長、海員及其他受僱人之過失致船舶與他船舶發生碰撞，使

所載運之貨物毀損滅失者，本依法可完全免責（海商法§69），

而貨物所有人遂對發生船舶碰撞之他船，基於對外應負連帶責任之

理由，行使百分之百求償權，最後他船所有人於給付全部賠償後，

再依雙方過失比例轉向原運送人行使內部分擔求償權。因此，基於

上述結果，原來貨物運送人依法或依約定可以對貨物所有人主張免

責者，反而不得免責矣！為解決比例連帶責任制或平均連帶責任制

所衍生之此問題，遂於運送契約或載貨證券中訂立「船舶碰撞過失

條款」，約定運送人應向其他船舶賠償時，可以轉向託運人或貨物

所有人求償，使依法或依契約本可主張免責之運送人，其得主張。 
然而，就物之損害，我國採比例分割責任制，貨物所有人雖得向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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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之船舶所有人請求損害賠償，但該他船只依其過失程度應負責之

範圍內免責即可，無須負連帶責任，自不會發生向本船之船舶所有

人內部求償之問題，因此依我國海商法之規定，並無訂立「船舶碰

撞過失條款」之必要。至於人之傷亡，由於海商法§69僅對於本

船之貨物始有適用，而本船之運送人既然不得對承載人員之死傷主

張免責，則不生免責權利剝奪之問題，自亦無訂立「船舶碰撞過失

條款」之必要。 
原因不明： 

船舶碰撞原因不明者，係指碰撞究因事變而生，抑因過失而生，

或究係何方船舶之過失所生而無法證明者，或其過失與損失之間，其

因果關係存疑者而言。國際船舶碰撞統一規定公約§2後段之規定，

因鑑於無從舉證，故被害人不得請求損害賠償，即被害人自行負擔。

我國海商法對此未作規定，解釋上，亦應如此。 

三、船舶碰撞之處理 

船舶碰撞請求之時效： 
因碰撞所生之請求權，諸如船舶、貨物損害賠償請求權、船員或旅

客等因死亡或傷害所生損害賠償請求權等，自碰撞日起計算，經過兩年

不行使而消滅（海商法§99）。此兩年之期間，並非除斥期間，屬於時

效期間。因此，有所謂「時效中斷」或「時效不完成」之問題。 
船舶碰撞法規之適用範圍： 

海商法§94規定：「船舶之碰撞，不論發生於何地，皆依本章之規

定處理之。」由此規定可知，無論碰撞船舶之國藉如何？碰撞之地點如

何？應一律適用我國現行海商法「船舶碰撞」章之規定。 
加害船舶之扣押： 

為保護被害船舶，並防止加害船舶逃逸，故本法規定如下： 
船舶在中華民國領海內水港口河道內碰撞者，法院對於加害之船

舶，得扣押之（海商法§100Ⅰ）。碰撞不在中華民國領海內水港口河道

內，而被害者為中華民國船舶或國民，法院於加害之船舶進入中華民國

領海後，得扣押之（海商法§100Ⅱ）。被扣押之船舶，得提供擔保，

請求放行（海商法§100Ⅲ）。此乃兼顧雙方之權益而規定。上述擔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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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由適當之銀行或保險人出具書面保證代之（海商法§101Ⅳ），以符

實務之需要。本條所謂之「扣押」，應係指保全程序中之「查封」而

言，蓋苟指終局執行所為之查封，則「被扣押船舶」應提出清償，不發

生「得提供擔保，請求放行」情事也。 
此外，倘有兩艘或兩艘以上非中華民國國藉之船舶在公海上發生碰

撞，而其中一艘駛入中華民國領水，並停泊於我國港口者，他艘船舶得

依民事訴訟法§15Ⅱ規定，聲請該港口所在地法院加以扣押。 
訴訟管轄： 

關於碰撞之訴訟，得向下列法院起訴： 
被告之住所或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（海商法§101）。 
碰撞發生地之法院（海商法§101）。 
被告船舶船籍港之法院（海商法§101）。 
船舶扣押地之法院（海商法§101）。 
當事人合意地之法院（海商法§101）。 
受損害之船舶最初到達地之法院（民事訴訟法§15Ⅱ）。 

  

即 時 回 顧   

┌船舶碰撞之意義 
│ 
│┌須二有艘或二艘以上之船舶 
││ 
││┌僅有一艘船舶，則不構成之 
│││ 
││├碰撞時至少有一方須有航行能力 
│││ 
││├船舶種類不以海商法上之船舶為限（海商法§3） 
│││ 
││└同一所有人間船舶之碰撞亦屬之 
││ 
│├須船舶與船舶間互相接觸 
││ 
││┌直接接觸 
│││ 
││└間接接觸 
││ 
│├須於海面或海相通水面或水中或其他之水域接觸（海商法§94） 
││ 
│└碰撞之結果須一方或雙方發生損害 
│ 
├船舶碰撞之效果 
│ 
│┌公法上之效果：依船員法，刑法等規定所課予船長及海員等之責任 
││ 
│└私法上之效果 


